
  

一、依據本會 114.11.13第十四屆第四十七次理事會決議辦理。 

一、檢附中鋼企業工會「第十五屆理事、監事」(附件一)，「第九屆員工代表董事

諮詢會議勞方委員」（附件二、三）及代表本會之「第十四屆高雄市機械總工

會」（附件四）等四項選舉公告。 

二、敬請惠予協助張貼公佈，以轉達會員同仁周知。 

 

 

 

 

理事長  陳 春 生 敬啟 

 Organizer 主辦人：     吳振毅            
 Tel       電  話：     6542                
共 2 頁(含附件) 

【續背面】

To 受文者： 各一級單位(請轉公告至最基層單位)；小組長、代表 

From發文者： 中鋼企業工會 Date日期： 114.12.01 

Copy to 副本抄送： 本會理、監事;A11;A14 Ref.No 文號：  114-UN14-260 

Subject 主旨： 
公告中鋼企業工會第十五屆理事、監事，員工代表董事諮詢會議勞方委員及
代表本會之高雄市機械總工會代表改選事宜。  

Memorandum備忘錄 
請送  

      

 



公           告 
------------------------------- 

壹、主旨：中國鋼鐵公司企業工會第十五屆理事、監事選舉事宜。 
 
貳、說明： 
 

    一、依據工會法及本會有關職員選任暨解任辦法等相關法規及第十四屆第四十

七次理事會決議辦理。 
 

    二、中鋼企業工會第十五屆理事、監事選任，訂於 114年 12月 30日第十五屆

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中進行投票選舉。 
 
    三、有關選舉事項如下： 

(一).應選名額： 

             理事：應選名額 26名(理事長為當然理事，不計入應選名額)。 

             監事：應選名額 9名（含監事會召集人）。 

(二).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 

(三).被選舉人資格：本會會員。 

(四).選舉人資格：本會第十五屆會員代表。 

(五).選舉方式：採無記名連記法。以得票較多者為當選，若票數相同者，

依登記順序抽籤決定之。 

(六).投票日期：114年 12月 30日。 

(七).登記日期：自 114年 12月 02日至 114年 12月 12日止，期間每日登

記時間為 08:00 至 16:00 (中午 11:30-12:30休息)，登記

之先後順序即為候選序號。 

(八).登記地點：本會辦公室(福利大樓南側二樓) 

(九).本次援例採親自前來本會登記之方式辦理，謝絕電話登記，登記時請

出示中鋼公司識別證。如因故無法親自辦理登記者，得委託他人辦

理。受託人辦理登記時，須出具委託人簽名或蓋章之委託書，並請受

託人出示中鋼公司識別證。登記後如欲撤銷者亦請於 12月 12日

16:00 前親自前來本會辦理，否則不予受理。 

(十).選舉當日候選人得援例依候選號序先後上台做"自我介紹"，自我介紹

內容需以候選人本身之簡歷、抱負及參選理念為主發言，且不得有相

互攻訐之不當言詞；自我介紹時間以每人三分鐘為限。 
 

四、本次選舉採登記候選制，亦即選票僅印製辦妥登記之候選人圈選欄位，選

擧人限就選票之候選人進行圈選，選票中不預留空白欄位。圈選選票限用

本會提供的圈選工具。 
 
    五、敬請惠予協助將本選舉事項公告至最基層單位，俾利會員同仁周知。 

如有疑問請撥分機：6542、5550、3560、3561、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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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壹、主旨：中鋼企業工會第九屆員工代表董事諮詢會議勞方委員選舉公告。 

貳、說明： 

一、依據本會員工代表董事暨諮詢會議勞方委員選任暨解任辦法辦理。（附件三） 

二、為配合公司下屆新任董事會，協助本會推派之員工代表董事執行董事職務，

並於會前召開員工代表董事諮詢會議，研討本會會員之勞動權益，故擬訂於

114 年 12月 30 日本會第十五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中進行員工代表董事諮

詢會議勞方委員選舉。 

三、有關選舉事項如下： 

(一)應選名額：4名。 

(二)任期：四年，與本會理事會任期同。 

(三)被選舉人資格：本會會員。 

(四)登記資格：參選本會諮詢委員者，應於登記日期結束前徵求會員代表

十人以上之推薦（第十四屆會員代表推薦），或會員一百人

以上之連署(不得委託推薦或連署推薦)，相關選任辦法詳

見附件三，並請填妥登記表後向本會登記為候選人(登記

表、連署推薦表格請至本會領取)。 

(五)選舉人資格：本會第十五屆會員代表。 

(六)選舉方式：採無記名限制連記法。以得票較多者為當選，若票數相同

者，依登記順序抽籤決定之。 

(七)投票日期：114年 12月 30日。 

(八)登記日期：自 114 年 12 月 02 日至 114 年 12 月 12 日止，期間每日登

記時間為 08:00 至 16:00 (中午 11:30-12:30 休息)，登記

之先後順序即為候選序號。 

(九)登記地點：本會辦公室(福利大樓南側二樓) 

(十)請欲參選者填妥「中鋼公司企業工會員工代表董事諮詢會議勞方委員

登記表」及檢附前述各相關資料，親至本會登記參選(本會本次援例採

親自前來本會登記制方式辦理)。如因故無法親自登記者，請受託人出

具委託人簽名蓋章之委託書後交予本會，謝絕電話登記。登記後如欲

撤銷者亦請於 12月 12日 16:00前親自前來本會辦理，否則不予受理。 

(十一)選舉當日候選人得援例依候選號序先後上台做"自我介紹"，              

自我介紹內容需以候選人本身之簡歷、抱負及參選理念為主發言，

且不得有相互攻訐之不當言詞；自我介紹時間以每人三分鐘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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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關注意事項： 

(一)有關候選人資格如經本會查証不實，即自動撤銷其候選或當選資格。 

(二)參加連署之會員或推薦之代表不得重覆連署或推薦二位以上之候選

人，如經查驗屬實，即註銷該個人連署資格。 

(三)如參與連署之工會會員代表未達 10位者，則視同一般會員之連署資格。 

(四)當選之諮詢委員於任期中，如有違反前述資格者，即自動解任，並由

候補委員遞補。 

五、其他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辦理。 

六、敬請惠予協助公告本選舉事項，俾使會員同仁周知。 

如有疑問請撥分機：6542、5550、3560、3561、2168。 

 

 

 

 

 

 

 

 

 

 

 

 

 

 

 



中國鋼鐵公司企業工會 

員工代表董事暨諮詢會議勞方委員選任暨解任辦法 

 

八十七年二月二十六日 第六屆第六次臨時代表大會訂定 
八十七年四月三十日   第六屆第七次臨時代表大會修訂第七條 
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第八屆第三次代表大會修訂第三、四、五條、第八條刪除 
一百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第十一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修訂第一、三、六、十二條（第三條修正其任

期與理事會相同，惟本（十一）屆次任期延至一百零二年止，並於該月辦理
選任。）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據高雄市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鋼公司)企

業工會(以下簡稱本會)第六屆第六次臨時代表大會決議訂定之。 

第 二 條 茲為推動參與中鋼公司之經營發展，以確保本會會員之勞動權

益，特設本會員工代表董事諮詢會議勞方委員會(以下簡稱諮詢委

員會)。 

第 三 條 本諮詢委員會置諮詢委員四名，當然諮詢委員一名，其任期與本

會理事會同，本會理事長為當然諮詢委員。 

第 四 條 本諮詢委員會置召集人一人，由當然諮詢委員擔任之，負責綜合

協調事項。 

第 五 條 參選本會諮詢委員者，應徵求會員代表十人以上之推薦，或會員

一百人以上之連署，向本會登記為候選人。 

前項之推薦或連署不得重複。 

第 六 條 諮詢委員由本會會員代表大會選任之，選任方式採無記名限制連

記法。諮詢委員之解任方式，依本會職員選任暨解任辦法及工會

法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 七 條 員工代表董事之產生由諮詢委員會成員中互選一人擔任之，選任

方式採無記名單記法。 

第 八 條 諮詢委員於必要時得舉行臨時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

除諮詢委員應親自出席外，經諮詢委員會同意，得邀請相關之人

員共同參與討論。 

第 九 條 諮詢委員會所為之決議或報告，應連同意見書一併陳報理事會。 

第 十 條 諮詢委員於擔任中鋼公司董事期間，如取得董事酬勞，則由本會

與中鋼公司及該代表法人機構協議歸屬本會；但不含車馬費。 

第十一條 參與諮詢會議之人員對於所知悉的中鋼公司業務機密，應予保密。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其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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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壹、主旨：代表本會「第十四屆高雄市機械總工會代表」代表選舉公告事宜。 

貳、說明： 

一、依據工會法及本會有關職員選任暨解任辦法等相關法規及第十四屆第四十

七次理事會決議辦理。 

二、本次選舉訂於 114 年 12 月 30 日第十五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中進行投票

選舉。 

三、有關選舉事項如下： 

(一)應選名額：13名。 

(二)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 

(三)被選舉人員格：本會會員 

(四)選舉人資格：本會第十五屆會員代表 

(五)選舉方式：採無記名連記法。以得票數較多者為當選，若票數相同者，

依登記順序抽籤決定。 

(六)投票日期：114年 12月 30日 

(七)登記日期：自 114 年 12 月 02 日至 114 年 12 月 12 日止，期間每日登

記時間為 08:00 至 16:00 (中午 11:30-12:30 休息)，登記

之先後順序即為候選序號。 

(八)登記地點：本會辦公室（福利大樓南側）。 

(九)本次援例採親自前來本會登記之方式辦理，謝絕電話登記，登記時請

出示中鋼公司識別證。如因故無法親自辦理登記者，受託人出具委託

人簽名或蓋章之委託書，並請受託人出示中鋼公司識別證。登記後如

欲撤銷者亦請於 12 月 12 日 16:00 前親自前來本會辦理，否則不予受

理。 

(十)選舉當日候選人得援例依候選序號先後上台做 "自我介紹 "，              

自我介紹內容需以候選人本身之簡歷、抱負及參選理念為主發言，且

不得有相互攻訐之不當言詞；自我介紹時間以每人三分鐘為限。 

四、本次選舉採登記候選制，亦即選票僅印製辦妥登記之候選人圈選欄位，選

舉人限就選票之候選人進行圈選，選票中不預留空白欄位。圈選選票限用

本會提供的圈選工具。 

五、敬請惠予協助公告本選舉事項，俾利會員同仁周知。 

如有疑問請撥分機：6542、5550、3560、3561、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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